****有限公司
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评审意见
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临沂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实施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规定。受****有限公司的委托，由***（****有限公司）、**（*****有限公司）、****（*****股份公司）3名专家组成预案评审组，于2021年11月10日对****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评审。经评审，****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编制依据充分，内容基本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标准和规范的规定，具备了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(GB/T29639-2013)的要素要求。《综合应急预案》、《专项应急预案》及《现场处置方案》，应急预案要素基本完整，事故预防和应急程序及保障措施基本明确，并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，《应急预案》附件提出的信息准确，基本满足本单位应急救援的要求。

经评审，对****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提出如下修改意见：

综合预案

补充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作为编制依据；
根据企业实际完善危险、有害因素分析，补充纸箱存放过程中相关危险分析内容；补充完善天然气引发中毒和窒息风险分析内容；核实企业是否使用强酸等危险化学品；
删除重大危险源管理等不相关内容；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，完善日常与应急情况应急救援组织职责；
完善危险源监控方式方法，补充气体报警仪等监控方式；

6、明确后期处置及保障措施各项工作的责任人；

7、完善应急预案修订的基本条件；

8、完善专项预案事故风险分析内容；核实特种设备专项预案的必要性；
9、明确对应急物资和装备的要求；
10、明确第一发现者对事故初判的要点及上报程序；

11、补充完善高温中暑的应急处置措施；

12、完善现场处置方案注意事项；

13、根据企业实际完善事故风险辨识、评估报告和应急资源调查报告；

14、核实附件中有关部门名称、联系方式；

二、现场部分
15、未设置现场处置方案牌板、紧急集合点；

16、车间部分灭火器失压；

17、车间缺少应急疏散指示；

18、车间现场存放纸箱靠近电缆线，需清理；

19、窑炉东侧一处电机无防护罩；

20、厂房部分疏散通道堵塞。
    以上意见整改完成后，由专家复审合格后，企业应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、《***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实施意见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同时可作为本单位《****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发布实施。 

评审组：

2021年1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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